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

公 安 局 文 件

融公令〔2026〕1号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给在2025年度公安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个人和通过司法考试人员嘉奖的命令

2025年，在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坚强领导下，全县公安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紧紧围绕平安融水、法治融水建设大局，忠诚履职、担当作为，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、打击突出违法犯罪、深化警务机制改革、服务保障民生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。其中，有部分同志还不断提升和突破自我，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，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。
为表彰先进、激励斗志、凝聚警心，根据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励条令》和《柳州市公安局进一步加强公安法制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局党委研究，决定给予以下同志各记嘉奖一次：
一、年度个人嘉奖（22人）
周杏雪、兰成勋、唐彪、杨勋、韦思佳、朱海、聂榆桓、韦达、贾龙、覃永迪、赖安康、马胜、陆金同、杨仁健、覃仁聪、林世勋、韦勋、杨喆、梁旻鹍、李小杰、贾孟华、陆海翔。
二、通过司法考试人员（2人）
严开荣、黄冕
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、戒骄戒躁、再接再厉，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争取更大成绩。全局各部门和广大民警、辅警要以先进为榜样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坚定捍卫“两个确立”、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以更加昂扬的斗志、更加务实的作风、更加有力的举措，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程融水公安工作现代化，为维护苗乡社会大局稳定、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！
    此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融水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局长：张家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柳州市公安局、本局领导。
主送：局属各部门。
融水苗族自治县公安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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